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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自 筹 资 金 预 先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及 预 先 支 付 发 行 费 用 的 鉴 证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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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冠龙节能公司）编制的截止2022年6月6日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以下简称“专项说明”）。 

一、董事会的责任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编制专项说明是冠龙节能公司董事会的责

任。这种责任包括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鉴证材料，设计、实施和维

护与专项说明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保证专项说明的内容真实、准确和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专项说明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

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

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

http://www.dahua-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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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检查、重新计算以及

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

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冠龙节能公司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

映了冠龙节能公司截止 2022 年 6 月 6 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冠龙节能公司用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之目的，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因使用不

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鉴证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附件：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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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预先支付发行费用

的专项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 

现根据贵所印发《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将本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76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

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2,00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30.82 元。截至

2022年 4月 1日，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200 万股，募集

资金总额人民币 1,294,44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人民币 78,877,520.00 元后的

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215,562,480.00 元，已由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于 2022年 4月 1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减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8,563,784.70元后，计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1,196,998,695.30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大华验字[2022]000163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对

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 

二、招股说明书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

额 

承诺募集资金 

投资额 

项目备案或 

核准文件 
环评文号 

1 
上海节水阀门生产基

地扩产项目 
40,502.70 40,502.70 

2020-310114-34-03-
006268 

沪 114 环保许管

【2020】397 号 

2 

江苏融通阀门机械有

限公司节水阀门生产

基地扩建项目 

63,485.30 63,485.30 
海行审备

【2020】731 号 

海行审投资

【2020】436 号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8,069.10 8,069.10 
2020-310114-34-03-

007633 

沪 114 环保许管

【2020】393 号 

4 智能信息化升级项目 6,687.10 6,687.10 
2020-310114-65-03-

006236 
 

合   计 118,744.20 118,7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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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若已使用自筹资金进行了部分相关项目的投资，在募集资金到

位后，募集资金将用于替换相关自筹资金。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上述投资项目所需资金，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履行法定程序后对超过部分予以适当使用；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项目所需资金，不足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利用募集资金投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

集资金到位之前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因新冠疫情影响，公司所在城市采取静态

管理，公司无法及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尚无法动用。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6 日完成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署工作，2022 年 6 月 6 日之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仍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截止 2022年 6月 6日，自筹资金实际投资额 23,481,346.00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1 
上海节水阀门生产基地扩

产项目 
405,027,000.00 1,339,260.00 1,339,260.00 

2 

江苏融通阀门机械有限公

司节水阀门生产基地扩建

项目 

634,853,000.00 17,183,283.00 17,183,283.00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80,691,000.00   

4 智能信息化升级项目 66,871,000.00 4,958,803.00 4,958,803.00 

合 计 1,187,442,000.00 23,481,346.00 23,481,346.00 

四、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费用为人民币 97,441,304.70 元（不含税），截止 2022 年

6月 6日，公司以自筹资金已预先支付各项发行费用的实际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4,807,931.45

元（不含税），本次拟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4,807,931.45（不含税），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以自筹资金已支付金额（不含税） 备注 

1 审计及验资费用 3,300,000.00  

2 律师费用 1,415,094.30  

3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92,837.15 注 

合   计 4,807,931.45  

 
注：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发行登记费 83,837.15 元、信息查询登记费

4,500.00 元，因疫情予以减免于 5 月 30 日退还至募集资金账户。本次置换的以自筹资金支付的发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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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该部分退还的发行手续费。 

五、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以及已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的实施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有关规定，公司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尚需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证报告，并由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方可实施。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二〇二二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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